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集中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４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

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０４－１１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０３－１０

至
２０１１－０４－１０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
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计算结果保留到
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

投资
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直接计入其
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起可查询和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
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
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此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
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本次集中支付的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

支付。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

投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本基金份额自下

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０

日（遇非工作日顺延）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

份额。

咨询办法

１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通过原销售机构及其网点咨询，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服中心（全国统一客

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

２

、代销机构咨询电话：

中国银行

９５５６６

中国工商银行

９５５８８

交通银行

９５５５９

农业银行

９５５９９

建设银行

９５５３３

招商银行

９５５５５

中信银行

９５５５８

中国民生银行

９５５６８

北京银行

０１０－９６１６９

（北京）、

０２２－９６２６９

（天津）、

０２１－５３５９９６８８

（上海）、

０２９－８５７６６８８８

（西安）

深圳发展银行

９５５０１

华夏银行

９５５７７

平安银行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

０７５５

）

９６１２０２

宁波银行

９６５２８

、

９６２５２８

（上海地区）

光大银行

９５５９５

南京银行

０２５－９６４００ ４００８８－９６４００

北京证券

０１０－６８４３１１６６－８０１０

（注：该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撤销其证券业务许可，与本基金相关的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

东方证券

９５５０３

财富证券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５０

广发证券

９５５７５

国泰君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华安证券

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海通证券

９５５５３

华泰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８

民生证券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湘财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新时代证券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兴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银河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招商证券

９５５６５

中信建投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渤海证券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安信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中信万通证券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国都证券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中银国际证券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上海证券

９６２５１８

华泰联合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中信证券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山西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平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光大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万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中航证券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金元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德邦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西藏同信证券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宏源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恒泰证券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江海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长城证券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爱建证券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华宝证券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英大证券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２９９３

广发华福证券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申银万国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齐鲁证券

９５５３８

国信证券

９５５３６

国金证券

４００６ ６００１０９ ９５１０５１１１

（四川省内拨打）

长江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或

０２７－８５８０８３１８

大通证券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信达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华龙证券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０８

国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广州证券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３

、直销机构咨询电话：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１６８－６９２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９７８－５０６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０７５５－３３９８８７５９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直销网上交易优惠费率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

金，本公司网上直销客户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申购、定投业务的，享受优惠费率，现将费率

优惠方案列示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开立有景顺长城直销交易账户、且通过景顺长城直销网上交易系统交易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一）目前本公司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相关业务且申购费率不为零的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

式基金：

１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１

）；

２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３

）；

３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４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５

，前端收费）；

５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７

）；

６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８

）；

７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８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０

）；

９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１

）；

１０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２

）；

１１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１００１

（

Ａ

类））。

（二）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相关业务且申购费率不为零的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

式基金。

三、费率优惠

各银行卡优惠费率见下表：

交易
方式

农业
银行

招商
银行

工商
银行

中信
银行

兴业
银行

浦发
银行

民生
银行

银联其
他卡

申购
７

折
８

折
８

折
４

折
４

折
４

折
４

折
４

折
定期定投

４

折
８

折
８

折
— — — — —

（

１

）“—”表示未开通；

（

２

）持有以上银行卡的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定期定投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原申

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定期定投费率享受上表费率折扣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

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

３

）定期定投的费率优惠适用于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定期定投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认（申）购费率、转换费率、赎回费率请参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所公告

的费率；

２

、本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

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免长话费）。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留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

关业务规则等文件，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准确填写，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

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东方证券为代销机构

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

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新增东方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并开通基金转

换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东方证券为代销机构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新增东方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以下基金：

１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１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

Ａ

级）

／２６０２０２

（

Ｂ

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３

）；

２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３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５

，前端收费）；

４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７

）；

５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８

）；

６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７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０

）；

８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１

）；

９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２

）。

１

、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吴宇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二、通过东方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况

１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本次在东方证券开通了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１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

Ａ

级）

／２６０２０２

（

Ｂ

级））和景顺

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３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８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０

）；景顺长城

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１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２

）间的转换业务。

２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

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民生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1

年

4

月

11

日起，民生证券将代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1

）、

华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2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

码：

040003

、

B

类基金代码：

041003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4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5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7

）、华安策略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8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40009

、

B

类基金代码：

040010

）、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11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40012

、

B

类基金代码：

040013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040015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16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19

）、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20

）的销售业务。 民生证

券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民生证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均可办理投资者基金账户开户和开放式基金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

金定投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各营业网点

2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www.mszq.com

3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198888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1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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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根据
《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辽宁聚
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３

”

位数
：

０３２ ２３２ ４３２ ６３２ ８３２ ３８０

末
“

４

”

位数
：

３６９７ ８６９７ ０１０６

末
“

５

”

位数
：

５４７１３ ０４７１３

末
“

６

”

位数
：

０７６５４９ ２７６５４９ ４７６５４９ ６７６５４９ ８７６５４９

末
“

７

”

位数
：

０５２４９０５ ４０１６２３９ ２８３４３６７ ３８２５４４９ １９９９８４７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
签号码共有

３３

，

９２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

。

发行人：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安 徽 省 滁 州 市 凤 阳 县 工 业 园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

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
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
定

》

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
，

在章程中载明
“（

１

）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
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２

）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
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根据
《

公司法
》

规定
，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持有本公
司股票的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五十

。

本公司股东安徽省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德信投资
”）

承诺
：

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
２５％

。

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施卫东先生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张伯平
、

熊金峰
、

黄晓祖以及黄平承诺
：

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公司股东北京橙金立方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北京明石信远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
合伙

）、

陈华明
、

潘晨军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自愿接受锁定
，

不进
行转让

。

本次发行前其他股东均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自愿接受锁定
，

不
进行转让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

，

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
）

编制而成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１７

号
”

文核准
，

本公司不超过
２

，

２００

万
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确
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配售
４３８

万股
，

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７６２

万股
，

发
行价格为

２８．８０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
通知

》（

深证上
［

２０１１

］

１１０

号
）

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

股票简称
“

德力股份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５７１

”；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１

，

７６２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上市交易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
，

故与其重复
的内容不再重述

，

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

二
、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

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３

、

股票简称
：

德力股份
４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５７１

５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８

，

５１０

万股
６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２

，

２００

万股
７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根据
《

公司法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公开发行
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８

、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

１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施卫东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与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张伯平

、

熊金峰
、

黄晓祖以及黄平承诺
：

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

２

）

担任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的自然人股东施卫东
、

彭仪
、

俞乐
、

施水和
、

张达
、

周卫忠
、

张伯平承诺
：

在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不超过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

３

）

本公司股东安徽省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

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
２５％

。

（

４

）

公司股东北京橙金立方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北京明石信远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陈华明
、

潘晨军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自愿接受锁定
，

不进行转让
。

（

５

）

本次发行前其他股东均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自愿接受锁定
，

不进行转让
。

９

、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
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

１０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１

，

７６２

万

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１１

、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目 数量

（

万股
）

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
份

施卫东
４

，

１１０．００ ４８．３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安徽省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 ７．６４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北京明石信远创业投资中心

５２０．００ ６．１１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凤阳县兴旺矿业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 ４．１１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北京橙金立方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
合伙

）

１６０．００ １．８８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陈华明

１５０．００ １．７６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深圳市金智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８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盛江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８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潘晨军

３０．００ ０．３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黄晓祖

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黄平

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熊金峰

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张伯平

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施水和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俞乐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彭仪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黄小峰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张达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虞志春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小计

６

，

３１０．００ ７４．１５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
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４３８．００ ５．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１

，

７６２．００ ２０．７１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小计

２

，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８５

合 计
８

，

５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

上市保荐机构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公司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Ａｎｈｕｉ Ｄｅｌｉ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Ｇｌａｓｓ Ｃｏ．

，

Ｌｔｄ．

２

、

法定代表人
：

施卫东
３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８

，

５１０

万元
（

发行后
）

４

、

设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５

、

住所及邮政编码
：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
；

２３３１２１

６

、

经营范围
：

玻璃制品制造
、

销售
，

纸箱
、

塑料配件加工
、

销售
，

房屋
、

机械设备租赁业
务

，

自营进
、

出口贸易
。

７

、

主营业务
：

餐饮用器皿
、

厨房用器皿
、

酒店用器皿等各类日用玻璃器皿产品的研发
、

生产与销售
。

８

、

所属行业
：

Ｃ６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９

、

电 话
：

０５５０－６６７８８０９

传真
：

０５５０－６６７８８６８

１０

、

互联网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ｅｌｉｇｌａｓｓ．ｃｏｍ

１１

、

电子信箱
：

ｙｌ＠ｄｅｌｉｇｌａｓｓ．ｃｏｍ

１２

、

董事会秘书
：

俞乐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１

、

直接持股情况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

姓名 职务 持股数
（

万股
）

发行后持股比例
（

％

）

施卫东 董事长
、

总经理
４

，

１１０．００ ４８．３０

彭仪 董事
、

副总经理
１０．００ ０．１２

俞乐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
书

、

财务总监 １０．００ ０．１２

张达 董事
１０．００ ０．１２

张伯平 董事
２０．００ ０．２３

施水和 副总经理
１０．００ ０．１２

肖虎 董事
——— ———

孟令彦 独立董事
——— ———

丁忠明 独立董事
——— ———

张林 独立董事
——— ———

盛明泉 独立董事
——— ———

王潍东 监事
——— ———

周兆雪 监事
——— ———

肖体喜 监事会主席
——— ———

２

、

间接持股情况
（

通过德信投资
）

本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在本公司股东德信投资拥有股
权

，

因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上述人员在德信投资持股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持股数
（

万股
）

占德信投资股权比例
（

％

）

彭仪 董事
、

副总经理
１９．５８ ２．９２

张伯平 董事
２０．６２ ３．０８

俞乐
董事

、

副总经理
、

１８．５５ ２．７７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
监

张达 董事
２１．６５ ３．２３

施水和 副总经理
１１．３４ １．６９

周卫忠 副总经理
１０．３１ １．５４

陆卫祖生产管理中心副经
理 １１．３４ １．６９

张桂标生产管理中心副经
理 ９．２７ １．３８

肖体喜 监事会主席
６．１８ ０．９２

上述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
质押或冻结以及其他争议或潜在纠纷的情况

。

三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施卫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

１１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４８．３０％

，

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

。

施卫东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研究生学历
，

工程师
。

曾任江苏德力玻璃
器皿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安徽省德力玻璃器皿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现任公司董
事长

、

总经理
。

中国日用玻璃协会副理事长
、

中国日用玻璃协会器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安徽省政协委员
、

滁州市政协委员
、

凤阳县政协副主席
、

安徽省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
。

安徽
省滁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

安徽省江苏商会常务副会长
、

民建蚌埠市常委
、

安徽科技
学院及安徽财经大学客座教授

。

先后获得改革开放
３０

年中国十大卓越职业经理人
，

安徽省
第二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

安徽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施卫东先生除直接持有上海金汇通创意设计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的

２．５％

的股权外
，

无其他对外投资
。

四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

，

公司股东总数为
：

３３

，

６３２

户
。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

）

１

施卫东
４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３０

２

安徽省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６４

３

北京明石信远创业投资中心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１

４

凤阳县兴旺矿业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１

５

北京橙金立方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８

６

陈华明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７

盛江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８

深圳市金智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９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７３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１０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７３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１１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３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１２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７３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１３

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理财产
品 ７３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１４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７３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合计
６５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７７．３２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

发行数量
：

２

，

２００

万股
２

、

发行价格
：

２８．８０

元
／

股
，

对应的市盈率为
：

（

１

）

４２．９９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

２

）

３１．６５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３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４３８

万
股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３３６

万股
，

网下摇号配售中签率为
１８．７５％

，

认购倍数为
５．３３

倍
。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７６２

万股
，

中签率为
１．２６２０２５７７３４％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７９

倍
。

本次网下发行
及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

４

、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天职皖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１４７

号
《

验资报告
》。

５

、

发行费用总额
：

４５

，

９６９

，

１００

元
，

明细如下
：

项目 金额
（

元
）

承销及保荐费
３９

，

９６０

，

０００

审计验资费
１

，

８３０

，

０００

律师费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信息披露费
２

，

９６０

，

０００

上市初费及登记托管费
１１９

，

１００

合计
４５

，

９６９

，

１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
：

２．０９

元
。 （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

６

、

募集资金净额
：

５８７

，

６３０

，

９００

元
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９．９４

元
（

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净额

，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８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６７

元
／

股
（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
，

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

在上市后三
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

二
、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
前

，

除以上事项外
，

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

一
）

公司严格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规范运作
，

经营状况正常
，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

（

二
）

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

三
）

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四
）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

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

（

五
）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

（

六
）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行为
；

（

七
）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

八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

九
）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

十
）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

十一
）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十二
）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宇翔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邮编

：

５１８０４８

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４６１４

保荐代表人
：

周宇
、

刘俊杰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交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

上
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

：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等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平安证券愿意推荐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八日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上市保荐机构


